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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2010年：推出《指引》，以促進所有市⺠不
分種族均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

2020年4月：修訂《指引》，加強保障
今天：向委員匯報新《指引》半年來的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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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指引》主要優化地方

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政府部門和有關機構，
數目由原來的23個增加至超過100個

新增語言服務指南

新增收集資料指南

規定前線及新入職人員接受多元共融培訓

傳譯和翻譯服務

使不能以中文或英文(不論是口語或書面語)有效
溝通的服務使用者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

公共主管當局會視乎實際情況和各自需要，自行
聘用合適傳譯翻譯服務提供者

⼀般傳譯服務 — 「融匯」中心提供英語及另
外８種語言的免費電話傳譯及查詢服務

專門和專業範疇 — 採購市場上的傳譯翻譯服
務公司、機構或人員，例如，「香港聖公會麥理
浩夫人中心」，或由機構內部的傳譯翻譯員處理



「融匯」中心的
語言識別卡

「請指出適合你的語言,
讓服務提供者協助你致
電「融匯」中心電話傳
譯服務(TELIS)熱線,好
讓 你 們 可 以 溝 通 」
翻譯成8種其他語言

傳譯翻譯服務

現行的服務採購方式具靈活性，可確保各公共服
務使用者有效迅速獲得所需的傳譯翻譯服務

與此同時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平等機會委員會
撥款，研究在目前靈活的傳譯翻譯服務的採購模
式的基礎上，⻑遠為香港少數族裔語言傳譯翻譯
制訂資歷認證與規管制度，和建立認可的專業人
員名單等安排是否可行及可取



資料收集

定期收集資料的公共主管當局數目，由以往23
個增加至超過100個

統⼀收集的資料包括—
要求提供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
向服務使用者提供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
接受或拒絕接受所提供的語言服務的個案數目
所要求選用的語言

資料收集

服務使用者向公共主管
當局提出傳譯服務要求
超過１,800次

100%提供

公共主管當局主動向服務
使用者提供語言服務的
個案數目接近6,700次

60%表示需要

6個月期間曾因應需要安
排語言服務的公共主管
當局共23個(過往14個)

增加60%



最常選用的語言

語言 次數
烏爾都語 3 305
印度語 (用於印度及巴基斯坦) 1 377
旁遮普語 1 100
越南語 2 627
印尼語 1 686
尼泊爾語 990
他加祿語 (用於菲律賓) 986
泰語 563
其他 2 728

加強多元共融培訓

公共主管當局須為前線人員及新入職人員提供為不
同族裔人士提供服務的培訓

 2020年4月至12月期間，平機會為公共主管當局員
工提供有關《種族歧視條例》、《尊重多元文化、
促進種族平等》、《尊重平等多元的公共服務》研
討會和工作坊，參與人數超過800人



宣傳推廣
服務措施清單
各公共主管當局制訂了服務措施清單，載列有助促進

不同族裔人士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的措施，亦
會每年更新

市⺠可以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內，參閱各公共主
管當局擬定的服務措施清單，網址為
https://www.cmab.gov.hk/tc/issues/equal_agpre.htm 

可以選擇中文、英文以另外八種語言的版本（印尼語、
印度語、尼泊爾語、他加祿語、泰語、烏爾都語、越
南語及旁遮普語）

未來路向

各公共主管當局會繼續施行《指引》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聯同公共主管當局按累積

實施經驗不時作出所須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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